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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ZENDAI PROPERTY LIMITED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5）

(1)有關收購各項股權及各項債權的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

(2)恢復買賣

各項收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的一家非全資附
屬公司（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各項產權交易合同，據此，投標附屬公司已
有條件同意向賣方收購各目標公司的各項股權及各項債權，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4,513.61百萬元（相當於約5,461.47百萬港元）。各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包括各幅
地塊。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鑒於有關各項收購事項的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
根據上市規則按單獨基準計算或於與過往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超逾100%，故各
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
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一般事項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製該通函，載有（其中包括）(i)各項收購事項的詳情；(ii)
本集團的財務資料；(iii)各幅地塊的估值報告；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該通
函，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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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
九時正起恢復股份於聯交所的買賣。

各項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且未
必一定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的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的一家非全資
附屬公司（投標附屬公司）成功投得由賣方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方
式提呈出售的其下屬目標公司的100%股權及其對目標公司的債權。投標附屬公司
已繳付保證金總金額人民幣50百萬元（相當於約60.50百萬港元）。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據此，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的各
項股權及各項債權，總代價約為人民幣4,513.61百萬元（相當於約5,461.47百萬港
元）。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包括各幅地塊。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的若干條款。於本公佈中，凡文義所需之處，凡提及各項產權
交易合同（或其中的產權交易合同）之處均指經補充協議修訂後的各項產權交易合
同（或其中的產權交易合同）。

各項收購事項

產權交易合同A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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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A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A，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A的股權A
及債權A。

代價A

股權A及債權A的代價A約人民幣543.38百萬元（相當於約657.49百萬港元）將由投
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A的30%（即約人民幣163.01百萬元，相當於約197.24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A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8.00百萬元（相當於約9.68百萬港元）將
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A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A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380.37百萬元，相當於約460.25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A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A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
利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A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A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543.38百萬元（相當於約657.49百萬港
元），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A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A的合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A估值後）約人民幣305.92百萬元（相
當於約370.16百萬港元）及債權A約人民幣237.46百萬元（相當於約287.33百萬港
元）；(ii)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A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約人民幣552.00百萬元（相當於約667.92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南京
市物業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產權交易合同B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收購事項B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B，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B的股權B
及債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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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B

股權B及債權B的代價B約人民幣679.50百萬元（相當於約822.20百萬港元）將由投
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B的30%（即約人民幣203.85百萬元，相當於約246.66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B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8.00百萬元（相當於約9.68百萬港元）將
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B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B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475.65百萬元，相當於約575.54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B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B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
利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B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B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679.50百萬元（相當於約822.20百萬港
元），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B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B的合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B估值後）約人民幣246.70百萬元（相
當於約298.51百萬港元）及債權B約人民幣432.80百萬元（相當於約523.69百萬港
元）；(ii)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B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約人民幣686.00百萬元（相當於約830.06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南京
市物業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產權交易合同C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收購事項C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C，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C的股權C
及債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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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C

股權C及債權C的代價C約人民幣332.72百萬元（相當於約402.59百萬港元）將由投
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C的30%（即約人民幣99.82百萬元，相當於約120.78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C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10.00百萬元（相當於約12.10百萬港元）
將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C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C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232.90百萬元，相當於約281.81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C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C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
利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C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C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332.72百萬元（相當於約402.59百萬港
元），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C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C的合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C估值後）約人民幣199.48百萬元（相
當於約241.37百萬港元）及債權C約人民幣133.24百萬元（相當於約161.22百萬港
元）；(ii)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C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約人民幣343.00百萬元（相當於約415.03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南京
市物業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產權交易合同D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收購事項D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D，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D的股權D
及債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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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D

股權D及債權D的代價D約人民幣1,162.47百萬元（相當於約1,406.59百萬港元）將
由投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D的30%（即約人民幣348.74百萬元，相當於約421.98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D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8.00百萬元（相當於約9.68百萬港元）將
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D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D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813.73百萬元，相當於約984.61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D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D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
利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D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D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1,162.47百萬元（相當於約1,406.59百萬港
元），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D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D的合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D估值後）約人民幣632.46百萬元（相
當於約765.28百萬港元）及債權D約人民幣530.01百萬元（相當於約641.31百萬港
元）；(ii)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D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約人民幣1,176.00百萬元（相當於約1,422.96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
南京市物業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產權交易合同E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收購事項E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E，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E的股權E
及債權E。



7

代價E

股權E及債權E的代價E約人民幣797.25百萬元（相當於約964.67百萬港元）將由投
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E的30%（即約人民幣239.18百萬元，相當於約289.41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E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8.00百萬元（相當於約9.68百萬港元）將
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E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E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558.07百萬元，相當於約675.26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E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E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
利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E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E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797.25百萬元（相當於約964.67百萬港元），
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E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E的合
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E估值後）約人民幣448.94百萬元（相當於約
543.22百萬港元）及債權E約人民幣348.31百萬元（相當於約421.46百萬港元）；(ii)
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E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估值約
人民幣815.00百萬元（相當於約986.15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南京市物業
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產權交易合同F

日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買方╱投標人： 投標附屬公司

出售人： 賣方

收購事項F的詳情

根據產權交易合同F，投標附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自賣方收購目標公司F的股權F
及債權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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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F

股權F及債權F的代價F約人民幣998.29百萬元（相當於約1,207.93百萬港元）將由
投標附屬公司按下文所載方式以現金支付：

(a) 第一期付款代價F的30%（即約人民幣299.49百萬元，相當於約362.38百萬港
元），於產權交易合同F生效後五個工作日內支付，而投標附屬公司為參與投
標而於申請日期支付的誠意金人民幣8.00百萬元（相當於約9.68百萬港元）將
用於結算部份該期付款；及

(b) 在取得地塊F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前提下，代價F的餘額（即
約人民幣698.80百萬元，相當於約845.55百萬港元）於訂立產權交易合同F後
一年內支付，包括代價F的餘額按同期銀行人民幣貸款的基準利率而產生的利
息。投標附屬公司應就代價F的餘額提供合法擔保。

代價F相當於招標的掛牌價格約人民幣998.29百萬元（相當於約1,207.93百萬港
元），乃經考慮(i)根據招標文件，代價F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F的合計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經地塊F估值後）約人民幣384.32百萬元（相
當於約465.03百萬港元）及債權F約人民幣613.97百萬元（相當於約742.90百萬港
元）；(ii)經本公司委任的獨立估值師評估，地塊F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初步
估值約人民幣1,006.00百萬元（相當於約1,217.26百萬港元）；及(iii)本集團對中國
南京市物業市場的未來前景的看法而釐定。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的其他主要條款

倘投標附屬公司未能支付各項收購事項的付款，投標附屬公司須就違約的每一天
向賣方支付罰款，金額相當於投標附屬公司尚未支付代價的0.1%。倘延遲超過
180天，賣方有權終止各項產權交易合同，且賣方可以向投標附屬公司申索損失賠
償。

倘賣方未能完成向投標附屬公司轉讓各項股權及各項債權的權利交接，賣方須就
違約的每一天向投標附屬公司支付罰款，金額相當於各項收購事項各自代價的
0.1%。倘延遲超過180天，投標附屬公司有權終止各項產權交易合同，且投標附
屬公司可以向賣方申索損失賠償。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條款相同，惟各目標公司的名稱、投標附屬公司應支付
的各項股權及各項債權的代價以及該等代價的支付條款除外。

現時預期投標附屬公司將以其內部資源、銀行或金融機構借款及╱或投標附屬公
司的股東貸款撥付各項收購事項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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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生效的先決條件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須待以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為有效：

(a) 符合上市規則就各項產權交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股東批准；及

(b)（倘必要）已自有關政府機關及監管機構取得各項產權交易合同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有關的一切批准及同意。

若上文(a)及(b)段所載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生效的先決條件未能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
二日（或雙方可能書面同意的其他較後日期）後六個月內達成，各項產權交易合同
將停止及終結。若上述先決條件未能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起計六個月內達成
以及各項產權交易合同並非因賣方違約而未能生效，賣方將不會退還投標附屬公
司已付的保證金。

若各目標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或雙方可能書面同意的其他日期）後
一年內取得各幅地塊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各項產權交易合同將告
終止。終止後，賣方應於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終止後180天內不計息向投標附屬公司
悉數退還其已付代價（包括但不限於總代價30%的第一期付款代價含保證金），投
標附屬公司應盡快完成將有關各目標公司變更回賣方的名下。各項股權及各項債
權亦將由投標附屬公司轉讓為賣方所持有。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生效

預期在投標附屬公司支付總代價30%的第一期付款代價後而接獲由上海聯合產權
交易所就轉讓各項股權出具的憑證時，將就轉讓各項股權而進行登記。完成各項
股權的轉讓登記後，各目標公司將被視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於支付總代價30%及取得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出具的轉讓各項股權及各項債權所
涉及交易憑證後十個工作日內，賣方應協助投標附屬公司辦理各幅地塊的有關交
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各幅地塊的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原
件將由賣方託管及供投標附屬公司的授權代表查閱。投標附屬公司應於取得各幅
地塊的有關交地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後的十個工作日內向賣方支付各項股
權及各項債權70%的代價餘額，賣方應同時向投標附屬公司交付各幅地塊的交地
確認書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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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賣方、各目標公司及各幅地塊的資料

有關賣方的資料

根據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佈的招標文件，賣方的業務範疇包括在中國從事房地
產發展。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根據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佈的招標文件，賣方持有各項
股權並為各項債權的實益擁有人。

有關各目標公司的資料

各目標公司包括(i)目標公司A；(ii)目標公司B；(iii)目標公司C；(iv)目標公司D；
(v)目標公司E；及(vi)目標公司F。各目標公司的資料載列如下：

目標公司A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A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
的有限公司。目標公司A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
理，主要資產為地塊A。地塊A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
分別為2,998.52平方米及6,732.87平方米，均指定作商服、商務辦公及酒店式公寓
之用途。地塊A已獲授土地使用權，自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地塊A予目標公司A
之日起計，作商服用途之年期為40年，作商務辦公用途之年期為50年（法定土地
使用年期上限）及作酒店式公寓用途之年期為65年。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A自其成立以來尚未開始營業亦未錄得任何溢利或虧
損。根據招標文件所披露目標公司A的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A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0
百萬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A經地塊A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
調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305.92百萬元。根據招標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七日，債權A約為人民幣237.46百萬元。

目標公司B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B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的
有限公司。目標公司B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理，
主要資產為地塊B。地塊B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地盤面積為18,481.60平方米，
指定作商業金融業用途。地塊B已獲授土地使用權，自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地
塊B予目標公司B之日起計，作商業金融業用途，年期為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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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所示為從招標文件內所披露目標公司B的相關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
準則編製）摘錄之目標公司B自其成立日期（即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期間的主要財務資料：

從二零一四年
二月十三日

（目標公司B成立日期）
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從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四月二十七日期間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前淨溢利╱（虧損） 20,044.30 (14.31)
除稅後淨溢利╱（虧損） 15,033.22 (14.31)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除稅前淨溢利乃由
於股東注資（將用作支付目標公司B的註冊資本）導致銀行結餘增加，從而產生利
息收入所致，以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期間的淨虧
損乃由於該期間內產生的行政開支所致。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B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2百萬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
標公司B經地塊B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46.70百萬元。根
據招標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債權B約為人民幣432.80百萬元。

目標公司C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C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
的有限公司。目標公司C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
理，主要資產為地塊C。地塊C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
分別為4,859.05平方米及9,545.22平方米，分別指定作文體娛樂用途及商服、商務
辦公及酒店式公寓用途。地塊C已獲授土地使用權，自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地
塊C予目標公司C之日起計，作文體娛樂及商服用途之年期為40年，作商務辦公用
途之年期為50年及作酒店式公寓用途之年期為65年（法定土地使用年期上限）。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C自其成立以來尚未開始營業亦未錄得任何溢利或虧
損。根據招標文件所披露目標公司C的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C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0
百萬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C經地塊C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
調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99.48百萬元。根據招標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七日，債權C約為人民幣133.2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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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D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D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
的有限公司。目標公司D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
理，主要資產為地塊D。地塊D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
分別為9,059.62平方米及6,506.24平方米，均指定作商服、商務辦公及酒店式公寓
用途。地塊D已獲授土地使用權，自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地塊D予目標公司D之
日起計，作商服用途之年期為40年，作商務辦公用途之年期為50年及作酒店式公
寓之年期為65年（法定土地使用年期上限）。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D自其成立以來尚未開始營業亦未錄得任何溢利或虧
損。根據招標文件所披露目標公司D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D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0百萬
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D經地塊D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調
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632.46百萬元。根據招標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
日，債權D約為人民幣530.01百萬元。

目標公司E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E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
的有限公司。目標公司E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
理，主要資產為地塊E。地塊E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四幅地塊，地盤面積
分別為7,668.76平方米、9,058.86平方米、17,357.93平方米及2,986.03平方米，均
指定作商服、商務辦公及酒店式公寓用途。地塊E已獲授土地使用權，自南京市
國土資源局交付地塊E予目標公司E之日起計，作商服用途之年期為40年，作商務
辦公用途之年期為50年及作酒店式公寓之年期為65年（法定土地使用年期上限）。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E自其成立以來尚未開始營業亦未錄得任何溢利或虧
損。根據招標文件所披露目標公司E的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E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0
百萬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E經地塊E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
調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48.94百萬元。根據招標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七日，債權E約為人民幣348.3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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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F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F為一家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在中國南京市成立的有
限公司。目標公司F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業務範疇包括物業發展及管理，主
要資產為地塊F。地塊F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分別為
7,197.57平方米及8,036.79平方米，均指定作商務辦公混合用途。地塊F已獲授土
地使用權，自南京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地塊F予目標公司F之日起計，作商務用途之
年期為40年及作商務辦公用途之年期為50年。

下列所示為從招標文件內所披露目標公司F的相關經審核財務報告（按照中國會計
準則編製）摘錄之目標公司F自其成立日期（即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期間的主要財務資料：

從二零一四年
二月十三日

（目標公司F成立日期）
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從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四月二十七日期間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前淨溢利╱（虧損） 19,265.84 (14.99)
除稅後淨溢利╱（虧損） 14,449.38 (14.99)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除稅前淨溢利乃由
於股東注資（將用作支付目標公司F的註冊資本）導致銀行結餘增加，從而產生利
息收入所致，以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期間的淨虧
損乃由於該期內產生行政開支所致。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F的經
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1百萬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目標公司
F經地塊F估值後的未經審核經調整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384.32百萬元。根據招標
文件，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債權F約為人民幣613.97百萬元。

有關各幅地塊的資料

各幅地塊包括位於中國南京市鼓樓區的13幅地塊，總地盤面積約為110,489.06平
方米，其中規劃地上面積之建築面積約為429,507.00平方米。預期各幅地塊將開
發為結合酒店及公寓，以及商服、商務辦公及文化娛樂場地的綜合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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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招標文件，南京市財政局已就收購各幅地塊土地使用權的所有土地出讓金發
出收據，各目標公司有權向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申請出具相應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

於本公佈日期，各目標公司尚未就各幅地塊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據中國法律
顧問確認，根據南京市國土資源局出讓各幅地塊所涉及的土地出讓合同（經補充
協議補充），各目標公司為各幅地塊的受讓人。於各目標公司分別在二零一五年四
月及五月已全部支付土地出讓金且南京市國土資源局負責完成各幅地塊上的全部
拆遷工作後，南京市國土資源局應將各幅地塊按淨地方式交付予各目標公司，自
交付之日起計30日內，各目標公司可向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申請出具國有土地使用
權證。

據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確認，於各目標公司遞交各幅地塊的土地權屬登記及申領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的申請後，各目標公司根據出讓各幅地塊所涉及的土地出讓合
同（經補充協議補充）的條款以及適用法律及行政法規（且在南京市國土資源局或
其下屬機關已按照慣例完成各幅地塊的土地權屬登記的前提下）獲得各幅地塊的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應不存在任何法律阻礙或障礙。取得各幅地塊的相關國有土地
使用權證後，目標公司將合法擁有各幅地塊的土地使用權，並有權開發、佔有、
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各幅地塊。預期南京市國土資源局將於各項產權交易合同
簽訂後一年內出具各幅地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

各項收購事項的理由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發展供銷售及自持用途之商用及住宅物業、投資及經營酒
店業務、租賃、管理及代理商用及住宅物業。本集團現時在中國華北、以上海市
為主的長三角地區等12個城市內擁有開發項目，以及海外房地產開發項目。

由於中國城鎮化政策的進一步實施，以及一、二線城市改善型需求的不斷增長，
預期將會推高中高端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本集團將紮根上海、南京，深耕重點區
域，以獲取區域升級所帶來的利潤增長。此外，由於本集團位於中國南京市的核
心開發項目「喜瑪拉雅中心」及「濱江大拇指廣場」已分別於二零一五年開始預售
及預期開始預售，本公司計劃未來將持續穩定供應及交付本集團的開發項目，優
化發展策略，推出迎合市場需求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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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地盤面積約110,489.06平方米的各幅地塊位於中國江蘇省省會南京市的核心區
域之一鼓樓區。近年來，鼓樓區市政府持續進行大範圍的經濟改革，以促進城市
發展。鑒於各幅地塊的獨特地理位置及經濟前景，本集團擬將各幅地塊發展為集
酒店及公寓、商服、商務辦公以及文化娛樂場所於一體之綜合園區。鑒於本集團
於中國發展大型綜合體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深信各幅地塊將成為中國的又
一個地標建築，並認為各項收購事項乃為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其於中國地區的土地
儲備及提升股東價值帶來投資良機。

董事（不包括徐曉亮先生、龔平先生及周裕農先生）認為各項產權交易合同及其項
下擬進行交易的條款乃為一般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且各項收購事項乃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鑒於有關各項收購事項的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
根據上市規則按單獨基準計算或於與過往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超逾100%，故各項
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
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股東於各項產權交易合
同及其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各
項產權交易合同及其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事項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製該通函，載有（其中包括）(i)各項收購事項的詳情；(ii)本
集團的財務資料；(iii)各幅地塊的估值報告；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該通函，
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
起恢復股份於聯交所的買賣。

各項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且未必
一定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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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各項收購事項」 指 收購事項A、收購事項B、收購事項C、收購事項D、
收購事項E及收購事項F的統稱

「收購事項A」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A從賣方收購股權A
及債權A

「收購事項B」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B從賣方收購股權B
及債權B

「收購事項C」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C從賣方收購股權C
及債權C

「收購事項D」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D從賣方收購股權D
及債權D

「收購事項E」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E從賣方收購股權E
及債權E

「收購事項F」 指 由投標附屬公司根據產權交易合同F從賣方收購股權F
及債權F

「申請日期」 指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投標附屬公司就各項收購
事項遞呈標書之日

「投標附屬公司」 指 南京立方置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乃由本公司間接擁有80%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該通函」 指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編製該通函，本公司預期將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的有關各項收
購事項之通函

「本公司」 指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
免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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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A」 指 人民幣543,377,200元，即股權A及債權A的代價

「代價B」 指 人民幣679,498,700元，即股權B及債權B的代價

「代價C」 指 人民幣332,720,700元，即股權C及債權C的代價

「代價D」 指 人民幣1,162,470,300元，即股權D及債權D的代價

「代價E」 指 人民幣797,251,800元，即股權E及債權E的代價

「代價F」 指 人民幣998,290,600元，即股權F及債權F的代價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各項股權」 指 股權A、股權B、股權C、股權D、股權E及股權F的統
稱

「股權A」 指 目標公司A的全部註冊資本

「股權B」 指 目標公司B的全部註冊資本

「股權C」 指 目標公司C的全部註冊資本

「股權D」 指 目標公司D的全部註冊資本

「股權E」 指 目標公司E的全部註冊資本

「股權F」 指 目標公司F的全部註冊資本

「各項產權交易
　合同」

指 產權交易合同A、產權交易合同B、產權交易合同C、
產權交易合同D、產權交易合同E及產權交易合同F的
統稱，而凡文義所需之處，凡提及各項產權交易合同
（或其中的產權交易合同）之處均指經補充協議修訂後
的各項產權交易合同（或其中的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A」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A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A及債權A的產權交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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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交易合同B」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B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B及債權B的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C」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C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C及債權C的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D」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D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D及債權D的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E」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E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E及債權E的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F」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之間就收購事項F而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訂立的有關股權F及債權F的產權交易合同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

「各幅地塊」 指 地塊A、地塊B、地塊C、地塊D、地塊E及地塊F的統
稱

「地塊A」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與龍江路交叉處
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9,731.39平方米

「地塊B」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興安路與龍江路交叉處
的一幅地塊，地盤面積18,481.60平方米

「地塊C」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與天祥里交叉處
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14,404.27平方米

「地塊D」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江邊路與建寧路交叉處
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15,565.86平方米



19

「地塊E」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中央路與建寧路交叉處
的四幅地塊，地盤面積37,071.58平方米

「地塊F」 指 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熱河路南與市橋路交叉
處的兩幅地塊，地盤面積15,234.36平方米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南京市國土
 資源局」

指 南京市國土資源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會計準則」 指 中國會計準則

「過往收購事項」 指 本集團過往從賣方收購一家公司的全部權益，該公司
的主要資產包括在中國南京的一幅土地，該收購須與
各項收購事項合併計算以根據上市規則釐定其百分比
率，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七
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通函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人民幣

「各項債權」 指 債權A、債權B、債權C、債權D、債權E及債權F的統
稱

「債權A」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A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237.46百萬元（相當於約287.33
百萬港元）之貸款

「債權B」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B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432.80百萬元（相當於約523.69
百萬港元）之貸款

「債權C」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C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133.24百萬元（相當於約161.22
百萬港元）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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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D」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D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530.01百萬元（相當於約641.31
百萬港元）之貸款

「債權E」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E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348.31百萬元（相當於約421.46
百萬港元）之貸款

「債權Ｆ」 指 根據招標文件，目標公司Ｆ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七日尚未償還賣方約人民幣613.97百萬元（相當於約
742.90百萬港元）之貸款

「賣方」 指 南京臨江老城改造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持有各項股權，並為各項債權
之實益擁有人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
各項產權交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上海聯合產權
 交易所」

指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投標附屬公司與賣方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訂立的
補充協議書，以修訂及補充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的條款

「各目標公司」 指 目標公司A、目標公司B、目標公司C、目標公司D、
目標公司E及目標公司F的統稱

「目標公司A」 指 南京喜瑪拉雅置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A

「目標公司B」 指 南京証大寬域置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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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C」 指 南京大拇指商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C

「目標公司D」 指 南京水清木華置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D

「目標公司E」 指 南京麗笙置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E

「目標公司F」 指 南京證大三角洲置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主要資產包括地塊F

「招標」 指 有關股權A及債權A、股權B及債權B、股權C及債權
C、股權D及債權D、股權E及債權E以及股權F及債權F
的公開招標（視情況而定）

「招標文件」 指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就招標發佈的招標文件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
黎利華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晨光先生、鍾國興先生、王浩博士及黎利華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徐曉亮先生及龔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賴焯藩先生、李文偉先
生、周裕農先生及徐長生博士。

就本公佈而言，除本公佈另有所指外，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00元兌1.21港元的概
約匯率兌換為港元。該匯率僅作說明用途，並不構成任何港元及人民幣金額已
經、可能已經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作出兌換的表述。

* 僅供識別


